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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意见将出
今年农民收入有望增加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
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将从财政税收和金融信贷等
六个方面全方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近期有望公布。
专家表示，为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今年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将深入推进，相关
法律修订以及实施细则制定有望提速。 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推动下，今年农民人
均获得的财产净收入有望增加。

红利 新型经营主体有望迎政策支持

多位专家表示 ，随着 《意见 》的即将公
布，预计多项政策红利将落地，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有望迎来加快发展的良机。

“新型经营主体怎么带领普通农户，是
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

红宇日前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

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上透露，对于新型经
营主体帮助和服务农民，《意见》 从财政税
收、基础设施、金融信贷、农业保险、市场营
销、 人才支撑等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全方位表明了中央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相关

意见。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农村绿皮书》指出，

目前，中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分为五
种类型：一是自我经营的家庭农业，二是合
作经营的农民合作社，三是雇工经营的公司
农业，四是新农民，五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目前，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三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没有形成主要的经营力
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
原所长张晓山表示， 我国 40%的耕地是由
280 万家的各类型新型农业主体负责经营，
而剩下的两亿多农户经营着另外 60%的耕
地，这意味着，很多小农户还不能像新型经
营主体一样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因此，新型
经营主体怎样带动两亿多小农户一起发展、
一起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共享农业发展的
收益和红利，这是一个新课题。

据了解，《意见》的重点是运用市场的办
法推进生产要素向新型经营主体优化配置。
据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张顺喜介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多项完善农业

保险体系的措施，着眼点正是为了弥补市场
在这方面的缺陷， 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而从《意见》来看，中央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也

是更多地用市场化的办法，促进资源向这些
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农户发展。

有专家表示，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政府
的引导作用也非常重要。 以财政补贴为例，
新增补贴资金未来将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倾斜， 达到一定规模或条件的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在新增补贴资金中或
被给予优先补贴或奖励。 农业保险方面，未
来还将创新推出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

保险品种，并建立各级财政共同投入机制。

突破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将进一步
推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力量。 而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完善和明确适度规模经营的相关标准是
先决条件。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农村流转土
地面积已超过 35%，流转出土地的农户已占
30.8%，这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 而在
标准认定方面，中央此前发布了《关于引导
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的意见》， 界定了适度规模经营为土
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

10 至 15 倍，约 100 亩左右。农业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该标准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农业部还据此标准制定了促进家庭农场发

展的指导意见等。
多位专家认为，由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

小，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发
展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表示，中国
农业的短板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以及劳动成

本太高，因此要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来降低生
产成本。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

国祥认为，发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
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要靠深化农村改革，
特别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农
业资源要素市场， 激活农业土地等生产要
素，完善农产品市场机制。 要靠有效的、公平
公正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靠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推动，靠科技创新和社会化服务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
到，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
保护，今年农村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
和经营权等“三权分置”改革将深入推进。 据
悉，目前，全国人大和各地方人大常委会正
在加快调研进度，相关法律修订以及实施细

则制定将成为今年的重点工作。

预测 今年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或增

一成

2017 年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化之年，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则是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战略部

署。 专家预测，随着改革的推进，今年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带动农民增收方面将发挥重

要作用。
李国祥表示，现在农产品供给短时间内

高枕无忧，但相应的农业结构调整影响了部
分农民的增收， 特别是主产区农民的增收。
因此，政策上如何把农民增收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十分重要。

社科院《农村绿皮书》显示，农村产权改
革开辟了财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新增长

空间。 2017 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预计进一
步下跌，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收入很难
有明显增加。 但是，随着国家不断推动多种
形式的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民通过
除土地租赁外的其他流转形式可能分配到

的财产收入，以及从股份合作中分配到的财
产收入仍然有可能增加。 预计全年农民人均
获得的财产净收入有望达到 300 元，比上年
增长约 10%。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

鹏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是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首要载体。 相对于
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对市
场信息把握的敏感度以及科技创新和推广

的能力更强，能够根据供需变化及市场价格
变化及时调整种植结构， 引入新的科技成
果， 开展标准化生产， 向社会提供优质、安
全、健康的农产品，带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
增绿。

苑鹏还表示，相对于小农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土地流转、 托管、
入股、代耕代种等形式扩大经营面积和服务
面积，优化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配置，
通过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生产，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促进农业综合效益提
升；并通过合作制、合同制、联合制等多种组
织制度创新， 与农民形成合作经营、“公司+
农户经营”、“互联网+农户经营”等多种不同
类型的经营模式，创新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成为引领、带动农民增收的排头兵。

（据《经济参考报》）

������图为衡水市冀州区庄子头村村民魏九明在展示领到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民法总则推动市场经济法治化

法治大事，必作于精，贵在于准。 民法总
则推动市场经济法治化， 是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与改革同频
共振的。 关于数据、网络财产保护的“开窗式”
立法，更是对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回应

民法总则颁布已有月余。这部总共 206 条
的民法总则， 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民事立
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也为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从这一基点出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
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立法
建议和意见。 其中，编纂民法典位居首位。 这
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民法典在市场法制中的

重要地位；民法总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向编

纂民法典迈出关键一步。
法治大事，必作于精，贵在于准。 放眼世

界，贴近具体生活情境、精准调整各种利益关
系，已然成为世界法治发展的基本潮流。 从立
法目的上看，民法总则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
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内容上看，民法总则确
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有效协调了民
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消除了原先存在的民法
通则和有关单行法律之间的冲突、矛盾，规范
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民法总则用提取公因
式的方法规定民法基本规则， 可谓是纲举目
张。

民法总则推动市场经济法治化，是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法
人制度是民事法律的一项基本制度。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涌现出各种新的组织形式，法人
形态出现诸多变化。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
等方面的不同， 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营利法
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类。同时，对于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专业服务机构等，民法总则将其作为“非法人
组织”加以规定，同时明确非法人组织虽然不
具有法人资格，但也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

在推动我国民法进一步社会化的同时，民
法总则与改革同频共振。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
总则明确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

护，强调对财产权利、债权、知识产权、股权和
其他投资性权利的保护。这对于当前改革中强
化产权保护来说，是最为有力的。此外，关于数
据、网络财产保护的“开窗式”立法，也是对大
数据、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回应。

（据《经济日报》）


